星政规〔2025〕1号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武装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拥军优属工作的意见

朝阳乡、各街道办事处、华侨旅游经济区，政府办、编制办、人社局、财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鼓励和引导辖区入伍大学毕业生长期服役，进一步提高我区征兵工作质效；进一步增强现役军人在部队建功立业的荣誉感；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良好拥军优属氛围；根据上级有关优待政策，立足我区双拥工作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参照现役军人标准落实文职人员立功受奖待遇。根据《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办法》（退役军人部发〔2020〕68号）、《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0〕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好为现役军人等对象送喜报制度及各项优待。为进一步营造军队人员建功军营的社会氛围，对荣立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文职人员（包括现役转改文职人员和招录文职人员），在组织送喜报的同时参照现役军人标准落实好奖金等待遇。
二、开展春节前慰问军校新学员家庭活动。每年春节前，对上年度报考入读军校且本人户籍及父母生活基础均在辖区的军校新学员家庭，按照“三个一”的标准 (一副绶带或一束鲜花、一块荣誉牌匾、一份慰问金或等价慰问品)进行慰问，由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联合乡办在春节等时机组织，区领导参加慰问活动。
三、开展对立功受奖军人家庭慰问。由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联合乡(办)在春节前或结合送喜报时机，组织慰问1次。
四、落实好退役军人招录工作。在符合招录政策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的情况下，每年拿出不低于公务员和事业岗位招录总数10%的比例，招录退役军人。 

五、落实好“带编入伍”退役大学毕业生士兵安置。落实好桂林市“关于做好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协议的带编入伍退役大学生士兵安置工作”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在事业编管理岗位空缺充足条件下，适度加大管理岗位安置比例，一般不低于40%。
六、发放长期服役鼓励金。自2025年1月后从七星区入伍的大学毕业生由义务兵转改成军士，可向区人武部递交相关材料（个人申请、有效证件证明）申报长期服役鼓励金，区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审核，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6个月内一次性发放到位。所需经费由区财政保障，长期服役鼓励金标准为：全日制本科毕业生12000元，全日制大专毕业生10000元；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仅限一流学科）全日制本科毕业生20000 元。
七、发放入伍大学毕业生手术补贴。大学毕业生入伍前接受过近视矫正手术的，按单眼5000、双眼100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发放适用对象为入伍时手术时间超过6个月且不满24个月的入伍大学毕业生。对精索静脉曲张、腋臭手术经医保统筹报销后的费用，按不超过4000元的标准，对医保报销后个人支付部分进行托底补贴，由区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审核，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6个月内一次性发放到位，所需经费由区财政保障。
八、落实好退役士兵复职复工政策。义务兵和军士入伍前是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退出现役后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可以选择复职复工，其工资、福利待遇不得低于本单位同等条件工作人员的平均水平；服现役期间，其家属继续享受该单位工作人员家属的有关福利待遇。
本意见未涉及的其他拥军优属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激励大学毕业生等对象入伍的政策）按国家、自治区、桂林市有关政策执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生效，由区人民政府和区人民武装部负责解释。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武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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